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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应对 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经费的筹措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 

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 

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 

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经费的筹措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大会分别在其 1997年 6月 13日第 51/214 B号和 51/215 D号决议请秘书长

至迟在 1997年 11月 30日向大会第五十二届常会提交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服务条件的报告 大会决定在收到这些报告以前,推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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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这两个国际法庭法官的养恤金问题,并决定在审议这些法庭 1998 年概算时审议这

些问题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上述要求编制的  

 2.  本报告分为五节,分别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 国际法庭 结论和建议以及所涉经费问题  

 

二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3.  安全理事会在其 1993 年 5 月 25 日第 827(1993)号决议,决定设立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并通过其规约 1 规约第 13条第 4款规定: 

  当选之法官任期四年 其服务条件比照国际法院法官 他们有资格连选  

 4.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后来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

关于该法庭的所需经费 法官服务条件和津贴的报告(A/47/980,第 3和 4段)  

 5.  在编制秘书长的报告 2时,对规约的条款作了字面上的解释 因此,对每年的

报酬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建议是根据为国际法院提供的应享权利制订的 但是对于拟

议的养恤金办法 搬迁津贴和遗嘱恤金,照版搬用规约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些福利都是

根据服务期限定出的 国际法院的法官当选的任期为九年,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法官的任期只有 4年 因此,定了一个按比例计算的办法来制定养恤金办法和

其他有关的福利,并按照要求提交大会 咨询委员会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期间审查

了该建议 但在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需经费的确切性质和法官的工作

取得进一步经验之前,暂推迟采取行动(见 A/48/915,第 4-9段和第 12段)  

 6.  秘书长在他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3 中重申前一报告 2  中所载

的各项建议,并有两项修改,一项关于养恤金数额,另一项关于遗嘱一次总付的恤金,以

期就象对年薪和应享旅费那样,更紧密反映照版搬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

第 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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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因此,秘书长认为,对于养恤金搬迁津贴和遗嘱恤金,可采用为国际法院核可

的服务条件 但是,由于服务期限的不同使提供同样的养恤金成为不实际,因此将根据

法官的服务期限按比例(法庭十年相对法院的九年)定出福利  

 8.  下面为秘书长提议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提供的服务条件: 

 (a)  年薪 145 000美元,如大会 1990年 12月 21日第 45/250 A号决议所核可; 

    (b)  头等旅行和生活津贴,如大会 1982年 12月 21日第 37/240号决议所规定; 

 (c)  任满四年的法庭法官的养恤金为 22 200 美元;重新当选的法官的养恤金得

增加至最多每年 30 000美元 4 

    (d)  法官一旦死亡,遗嘱可得一笔一次总付的款项,数额是每任职一年等于一个

月的基薪,但最低为一个月,最高为 4个月  

    (e)  关于任满时的搬迁津贴,法庭法官在法庭任职期间其真正住所设至少连续

三年是在海牙,则在任满后移居荷兰以外地方时,应领取一次总付等于 12 周薪金净额

的款项 连续 4年从上符合资格的法官,应领取相当于 16周的每年基薪净额  

 (f)  发教育补助金,对于每个在荷兰境外就学的子女,每年另发自就学地点到海

牙的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9.  关于该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津贴,行预咨委员会建议法官的年薪为 145 

000 美元,国际法院院长和代理院长时的副院长所领取的特别津贴应适用于法庭庭长

和副庭长 适用于法院法官的海牙 最低限额最高限额措施 也应适用于法庭法官,

就 象 法官不得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务,或执行任何其他职业性质之任务 (国际

法院规约第 16 条)的规定一样 在这方面,咨委会认为,该法庭法官服务条件的通过,

应终止违反规约规定的任何现行作法 5 

   10.  关于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咨委会获悉,法庭法官的旅费支付限于商

务舱位而不是头等舱位 咨委会同意这项作法,建议法官的旅行条例的草案中规定商

务舱位的旅行规格 咨委会还要求将为法庭编制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提交给它,

供其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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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关于秘书长对该法庭法官的养恤金和遗嘱恤金的建议,咨委会回顾,它曾要

求对国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办法进行全面审查,向大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报告,以便

在下一次排定的关于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的全面审查时进行审议 在这种情况下,

咨委会认为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可参照对国际法院可能作出的决定,定出该法庭法官

的养恤金和遗嘱恤金 7 

   12.  至于秘书长建议的在法庭法官任满时支付的搬迁津贴,咨委会虽然了解要求

真正的住所至少有连续的一段期间是在海牙才能有资格获得这种津贴的道理,但它

不知道为何在超过至少三年的规定后再过一年就要增加 25%的津贴 因此,咨委会不

建议为第四年居住再进一步提供付款 8 

   13.  秘书长还建议,如大会第 48/252 C 号决议所核可,提供给法院法官的教育补

助金适用于法庭法官 咨询委员会回顾,法院法官的教育补助金最初是由秘书长在其

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9中提出,并经大会 1985年 12月 12日第 40/257 C号

决议核可 咨委会建议,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全面审查服务条件和其他条件及其管理

方法之前,暂时以居住在法庭所在地,即海牙作为提供教育补助金的根据 10 

   14.  大会在其 1995年 7月 20日第 49/242 D号决议赞同咨委会对该法庭法官薪

酬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建议 因此,法庭法官的年薪为 145 000美元,庭长可得特别津贴

每年 15 000美元,副庭长任代理庭长时的每日特别津贴为 94美元,每年最多为 9 400

美元 法庭法官不得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务,或执行任何其他职业性质之任务 在

旅行方面,为法庭法官提供商务舱位和按 40%的补充费率支付每日生活津贴 暂时以

居住在海牙作为提供教育补助金的根据  

 

三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15.  安全理事会在其 1994 年 11 月 8 日第 955(1994)号决议,决定设立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



                                                                                A/52/520 
                                                                                Chinese 
                                                                                Page 5 

 

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

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并通过其规约 规约第 12条第 5款规定: 

  当选之法官任期四年 其服务条件比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他们有资格连选  

在大会对该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作出决定之前,上面第 14 段列出的咨委会为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提出的年薪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建议,在作出必要修改后适用

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法官 由于该法庭所在地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阿鲁沙,适用于任何该法庭审判法官的教育补助金以将真正住所高在阿鲁沙为根据  
 

四 国际法院 

 

   16.  大会在其第五十届会议期间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国际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

和报酬的报告 11 根据行预咨委会的建议,大会在其 1995 年 12 月 23 日第 50/216

号决议第四节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核可咨询委员会对该报告的建议,12 并请秘书

长处理咨委会提出的关于法院法官服务条件的问题,即关于根据美元的强弱调节薪

俸的机制问题 法院法官是否住在某处对其薪金和其他服务条件的影响问题 需

要颁布管理法院法官的福利的规则和条例问题 对顾问精算师关于法院法官的养

恤金办法的报告所讨论的各项建议和备选办法以及对法院对法院规约第 16 条第 1

款采取的作法进行重新审查和分析 13 将在于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进行的下一次

全面审查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时审查这些问题  

   17.  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和报酬如下 

    (a) 年薪 145 000美元; 

    (b) 院长特别津贴为 15 000 美元,副院长在代理院长时每日津贴 94 美元,每年

最多为 9 400美元; 

    (c) 专案法官的报酬相当于年薪的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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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给予教育补助金,对于每个就学地点在荷兰境外的子女,则每年另发自就学

地点到海牙的有关来回旅费; 

    (e) 旅费 生活津贴 搬家费和安家费,如大会 1982年 12月 21日第 37/240号

决议所规定(见本报告附件一); 

    (f) 养恤金,如大会 1990年 12月 21日第 45/250 B号决议所规定,其中大会决定

自 1991年 1月 1日起,任满九年的国际法院法官应领养恤金为每年 50 000美元,当

选连任的法官应领养恤金,按继续服务的月数计算,每月增加 250 美元,但每年最高

养恤金以 75 000美元为限(见本报告附件二); 

    (g) 法院法官一旦死亡,其遗属所得一笔一次总付的款项,数额是每任职一年等

于一个月的基薪,最低三个月,最高九个月; 

    (h) 关于任满时的搬迁津贴,法院法官在法院任职期间,其真正住所至少连续五

年是在海牙,则在任满后移居荷兰以外地方时,应领取一次总付等于 18 周的薪金净

额的津贴 连续九年以上符合资格的法官,在任期届满移居荷兰以外地方时,应领取

相当于 24周的每年基薪净额  

 

五 结论和建议 

 

   18.  秘书长充分认知行预咨委会和大会提出的各项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时,

也注意到于法官的服务条件方面的实际事态发展,这些发展使得迫切需要就此作出

决定  

   19.  秘书长记得咨委会说过,它打算参照所取得的经验和新近获得的资料,重新

审议此事 鉴于该项立场,并考虑到现有的经验和资料,秘书长促请大会根据前南斯

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13条第 4款(其中规定服务条件应比照国际法院的服

务条件),通过下列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服务条件,自 1993年 11月 17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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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薪酬. 关于薪酬: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年薪为 145 000美元; 

   适用于国际法院法官的最低限额/最高限额措施也适用于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 

   庭长的特别津贴为每年 15 000美元 副庭长在代理庭长期间,得每天领

取   94美元,最高每年 9 400美元; 

 (b) 旅费和生活津贴. 法官得领取本报告附件三所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草案中规定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c) 养恤金办法.  关于养恤金: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退休后得领取本报告附件四所载该

法   庭法官养恤金办法条例草案中规定的退休养恤金 任职已满四年全部任

   期的法官,每年养恤金数额为 22 000 美元;重新当选的法官,每年养恤金

数   额最高可增至 33 000美元;14 

   法官或前任法官一旦死亡,该法官的未亡配偶得按照养恤金办法条例草

案   领取遗属养恤金; 

 (d) 搬迁津贴.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在法庭服务期间,其真正住

所至少连续三年是在海牙,则在其法庭任期届满后移居荷兰以外的地方时,应领取

一次总付等 12周的薪金净额  

 (e) 教育津贴. 关于教育津贴: 

   应偿还法官子女的实际教育费用,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9 750 美元,

直   至获得第一个公认学位为止,如果就学地点在荷兰境外,则每年另发给每 

  个子女自就学地点到海牙的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应偿还法官残废子女的实际教育费用,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13 000

美   元,直至获得第一个公认学位为止,如果就学地点在荷兰境外,则每年另

发   给每名子女自就学地点到海牙的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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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一般条件.  应适用下列一般条件: 

   任何法官在其任职期间不得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务,或执行任何其他

职   业性质的任务; 

   上述应享福利和津贴的先决条件是该法官住在海牙; 

 (g) 修订.  每当大会修订国际法院法官的服务条件时,在适用情况下,特此为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制订的服务条件应作出相应修订  

   20.  已编制了该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草案和养恤金办法条例草案,

并将其载于本报告附件三和四 两套条例均基于为国际法院法官制订的同样的条

例,并按照行预咨委会的有关建议作出修改  

   21.  秘书长促请大会根据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12条第 5款(其中规

定服务条件应比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服务条件),通过下列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服务条件,自 1995年 6月 26日生效: 

 (a) 薪酬. 关于薪酬: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年薪为 145 000美元; 

   庭长的特别津贴为每年 15 000美元 副庭长在代理庭长期间,得每天领

取   94美元,最高每年 9 400美元; 

 (b) 旅费和生活津贴. 法官得领取本报告附件三所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法官的旅费和生活津贴条例草案中规定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c) 养恤金办法.  关于养恤金: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退休后得领取本报告附件五所载该法庭

法   官养恤金办法条例草案中规定的退休养恤金 任职已满四年全部任期的

   法官,每年养恤金数额为 22 000 美元;重新当选的法官,每年养恤金数额

最   高可增至 33 000美元;15 

   法官或前任法官一旦死亡,该法官的未亡配偶得按照养恤金办法条例草

案   领取遗属养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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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搬迁津贴.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在法庭服务期间,其真正住所至

少连续三年是在阿鲁沙,则在其法庭任期届满后移居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外的地

方时,应领取一次总付等 12周的薪金净额  

 (e) 教育津贴. 关于教育津贴: 

   应偿还法官子女的实际教育费用,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9 750 美元,

直   至获得第一个公认学位为止,如果就学地点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境外, 

  则每年另发给每个子女自就学地点到阿鲁沙的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应偿还法官残废子女的实际教育费用,每名子女每年最高限额为 13 000

美   元,直至获得第一个公认学位为止,如果就学地点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境外,则每年另发给每名子女自就学地点到阿鲁沙的一次有关来回旅费; 

 (f) 一般条件.  应适用下列一般条件: 

   任何法官不得在其任职期间行使任何政治或行政职务,或执行任何其他

职   业性质的任务; 

   上述应享福利和津贴的先决条件是该法官住在阿鲁沙; 

 (g) 修订.  每当大会修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服务条件时,在

适用情况下,特此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制订的服务条件应作出相应修

订  

 

六 所涉经费问题 

 

   22.  如果大会核可采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和卢旺达问题国际

刑事法庭法官的养恤金办法和遗属养恤金,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 1998

年所涉经费估计为 113 300美元 这项数额包括一名逝世法官的遗属养恤金(40 200

美元)和退休法官的养恤金(73 100美元),因此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

法庭 1998 年的预算报告 16 包括了该数额 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

由于各法官的四年任期在 1995年才开始,因此在 1998年不涉及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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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见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年,1993年 4 5和 6月份补编 ,S/25704

号文件和 Add.1  
 2    A/C.5/48/36  

 3    A/C.5/49/11  

 4    如 A/C.5/49/11第 7段所示,该法庭的法官都建议重新当选的法官的养恤金最

高数额应为 44 400美元  

 5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7号 (A/49/7/Add.1-14),A/49/7/Add.12,

第 7段  

 6    同上,第 8段  

 7    同上,第 9段  

 8    同上,第 10段  

 9    A/C.5/38/27,第 82和 83段  

10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四 十 九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7 号

(A/49/7/Add.1-14),A/49/7/Add.12,第 11段  
11    A/C.5/50/18  
12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五 十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7 A 号

(A/50/7/Add.1-16),A/50/7/Add.11,第 14段  
13    同上,第 5-15段  
14    如 A/C.5/49/11第 7段所示,该法庭的法官建议,重新当选的法官的养恤金最高

数额应为 44 400美元  
15    如大会所决定,最高养恤金的数额应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

的数额相似  
16    A/C.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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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际法院旅费及生活津贴条例  

 

 大会在其 1982年 12月 21日第 37/240号决议通过 国际法院旅费及生活津贴

条例 如下  

 

第 1条 

旅费 

 

 1. 在本 条例 规定的各项条件下,联合国应支付国际法院法官经正式核准的

旅行所必需的费用 下列各项应视为经正式核准的旅行; 

 (a)  法院法官和一名与他同住的近亲到法院所在地出庭; 

 (b)  法院法官和一名与他同住的近亲到法院所在地以外的地点出庭; 

 (c)  对于按照 规约 第二十二条规定,必须住在法院所在地的法院院长: 

   当选院长时,因变更住所,从所住的地方到法院所在地的旅行; 

   当选院长后下一历年内,从法院所在地到当选时所住的地方的双程旅行; 

   院长任期终止时,由法院所在地到当选时所住的地方的旅行,或到任何其 

  他地点的旅行,但其旅费不得超过前者  

法院院长的配偶和(或)受扶养子女与院长同住在法院所在地时,联合国应偿还其上

述第 和 项旅行的费用; 

 (d)  虽有以上(a)分款的规定,对于法院院长以外依照 规约 第二十三条将住

所设在法院所在地的任何法官,仅限于: 

   因变更住所,从任命时所住的地方到法院所在地的旅行; 

   任命后,每隔一历年一次从法院所在地到任命时所住的地方的双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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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终止时,从法院所在地到任命时所住的地方的旅行,或到任何其他地 

  点的旅行,但其旅费不得超过到任命时所住的地方的旅费  

法院法官的配偶和(或)受扶养子女与该法官同住在法院所在地时,联合国应偿还本

款第 和 项旅行的费用; 

   在以上(b)分款含义范围内的任何旅行; 

 (e)  按照 法院规约 第三十一条选派的专案法官及一名与他同住的近亲,经

院长证明该法官因公必须出庭时,依照以上(a) (b)两分款的规定从事的旅行; 

 (f)  经院长批准的其他公务旅行  

 2. 在所有情形下,联合国支付的旅费应包括实际旅行的费用,但以下列权利为

最大限度; 

 (a)  联合国支付的旅费应包括头等舱位的费用,而且应包括交通方面平常的杂

费,如从车站起算的出租汽车费 交通公司例行免费以外的过重或过大行李搬运费,

非因公务必要,不准报销; 

 (b)  旅行应采用航空 私人汽车或因特别理由经院长批准的任何其他交通工

具; 

 (c) 一切旅行应采取最直接的路线,但经证明为公务所必需,并经院长书面批准,

可采取其他路线,否则应支旅费及生活津贴不得超过采取最直接路线应支的费用  

 

第 2条 

生活津贴 

 

 1. 法院法官依本 条例 第 1条第 1款,(b)分款 (c)分款第 和 项 (d)分款

第 和 项及(f)分款的规定从事公务旅行时,可支领每日生活津贴 此项津贴

视为足以偿付膳费 宿费 赏金及其他个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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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此项津贴将按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官员的条件支付,其数额应等于联合国

秘书处官员旅行生活津贴的标准数额加百分之四十,但由某一东道国政府提供膳食

和(或)住宿时,法院院长可减低此数额 此项津贴一般应以当地货币支付  

 3. 法院院长或其他法官依本 条例 第 1条第 1款(c)分款或(d)分款的规定从

事公务旅行时,如与其配偶和(或)受扶养子女或同行,其每一受扶养人应领的生活津

贴等于院长或该法官于此次旅行时应领津贴的半数;受扶养人单独从事核准的旅行

时,其中一名成年人应领生活津贴全数,其他受扶养人每名应领半数  

 

第 3条 

搬家和安家 

 

 1. 因 规约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必须住在法院所在地的法院院长和依照 规

约 第二十三条将其住所设在法院所在地的其他法官: 

 (a)  在适用本 条例 第 1 条第 1 款(c)分款 项或(d)分款第 项的同时,可领

取: 

   将家庭用具和个人物品从任命时所住的地方(或法院所在地以外任何国 

  家,如所需费用较低)运到法院所在地的全部搬运费; 

   相当于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安家费的数额; 

 (b)  在适用本 条例 第 1 条第 1 款(c)分款第 项或(d)分款第 项的同时,有

权领取: 

将家庭用具和个人物品从法院所在地运到任命时所住的地方(或到他可能选择

为其住所的任何其他国家,如所需费用较低)的全部托运费  

 2. 对于法院其他法官,院长可核准: 

 (a) 偿还上任和离职时在其主要居住地与法院所在地之间托运部分家庭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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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物品的合理费用; 

 (b)  支取不超过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的安家费一半的数额  

 

 

第 4条 

帐目的呈报及支付 

 

 旅行或搬家结束后,应尽早呈交一个详细费用帐目,作为报销每项旅费或生活

津贴的根据 报销申报中除生活津贴所包括的各项费用外,其他各项目应一一开列,

并应列明从联合国任何来源所预支的每项款项,而且必须尽量附上付款收据,指明

各项支付的用途 一切费用均应以所用实际货币开列,并须证明纯粹为执行法院公

务所必需 任何费用,须经法院院长书面核准,并由书记官长会签后,才可偿还  

 

第 5条 

书记官长的旅费和生活津贴 

 

 适用于法院书记官长的旅费和生活费应比照 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 中对职

位相当的官员的规定,但法院院长核准的任何例外情况,不在此限  

 

第 6条 

适用 

 

 本 条例 于 1983年 1月 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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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法院法官养恤金办法条例 

 

 大会在 1994年 5月 26日第 48/452 B号决议第 2段中请秘书长重新起草 国

际法院法官的养恤金制度条例 ,以反映大会在第 45/250 B号决议中所作的决定使

它没有性别差异 经重新起草的 条例 转载如下  

 

第 1条 

退休养恤金 

 

 1. 除必须依下文第 4款规定外,停止任职并且年龄已满六十岁的国际法院法官,

得终其余年每月领取退休养恤金,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 任职至少已满三年; 

 (b)  并未依法院规约第十八条规定因健康情形以外原因而须离任  

 2. 退休养恤金数额按照下列办法决定: 

 (a) 任职已满九年全部任期的法官,每年养恤金数额为 50 000美元; 

 (b)  任职九年以上的法官,超出九年后任职每一月养恤金数额应增加 250 美元,

但退休养恤金数额最多不得超过 75 000美元; 

 (c)  任职不满九年全部任期的法官,养恤金数额为每年养恤金乘实际任职月数

再乘 1/108  

 3. 于六十岁前停止任职但达到上述年龄即有权领退休养恤金的法官,可决定

自其停止任职日期之后任何日期开始领受养恤金 如经这样决定,此项养恤金数额

应与六十岁时所领退休养恤金的精算价值相等  

 4. 前任法官重新当选后,于再度停止任职以前,不得领受退休养恤金 再停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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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时,其养恤金数额应依上文第 2款规定按照其全部任职期间计算,但必须减去与六

十岁前已领的任何退休养恤金数额的精算价值相等的数额  

 

第 2条 

残废养恤金 

 

 1. 法官如经法院认为因永久病弱或残废而不能执行职务,可于离职后按月支

领残废养恤金  

 2. 残废养恤金数额应相当于有关法官离职时其任期已满的情况下可以领取的

退休养恤金数额,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二分之一  

 

第 3条 

未亡配偶养恤金 

 

 1. 已婚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有权领取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应为法官

死亡时如已有权领取残废养恤金而应领取的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未亡配偶养恤金

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三分之一  

 2. 领取残废养恤金的已婚前任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如为死者停职时的

配偶,应有权领受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为其配偶所领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未亡

配偶养恤金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三分之一  

 3. 有权领取退休养恤金的已婚前任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如为死者停职

时的配偶,应有权领受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依下法计算: 

 (a) 如前任法官于其死亡之日尚未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未亡配偶养恤金应为死

者如于死亡之日依第 1 条第 3 款规定开始领养恤金而应领的数额的二分之一,但未

亡配偶养恤金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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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前任法官于年龄达到六十岁前,已依第 1条第 3款的规定开始领退休养恤

金,未亡配偶养恤金应为此项养恤金额的二分之一,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六分之

一; 

 (c) 如前任法官于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时年龄已达到六十岁,未亡配偶养恤金应

为其退休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三分之一  

 4. 未亡配偶养恤金于未亡配偶再婚时即行停止  

 

第 4条 

子女补助金 

 

 1. 法官或前任法官死亡,其每一未婚及年龄未满二十一岁的子女或依法收养

的子女,应有权领受补助金,其数额依下述方法计算: 

 (a)  如有未亡配偶有权领第 3 条所规定所规定的养恤金,子女补助金的每年数

额应为: 

   前任法官所领退休养恤金的百分之十;或 

   如前任法官于其死亡之日尚未开始领受退休养恤金,死者如于其死亡之 

  日依第 1条第 3项规定开始领取养恤金而应领的此项养恤金的百分之十; 

       或 

   于在职期间死亡的法官,如死者于其死亡之日具备领残废养恤金资格而 

  应领的养恤金的百分之十; 

但于任何情形下,子女补助金数额不得超过年养恤金的十八分之一; 

 (b) 如无未亡配偶领取第 3 条规定的养恤金,或未亡配偶死亡,上文(a)分款规定

支付的子女补助金总额应予增加,其增加数额如下: 

   如只有合格子女一人,增加数额等于支付或应支付未亡配偶的养恤金数 

  额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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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合格子女二人或二人以上,增加数额等于支付或应支付未亡配偶的 

  养恤金数额; 

 (c)  上文(b)项规定支付的子女补助金总额应由所有合资格的子女平均分配,以

决定任一子女补助金的数额;子女一人丧失资格时,支付其余子女的补助金总额应

依(b)分款规定重行计算  

 2. 子女补助金总额,加上所付任何未亡配偶养恤金数额,不得超过前任法官或

法官领取或应领取的养恤金数额  

 3. 上面第 1款所述年龄限制在儿童因生病或受伤而丧失能力时应不适用,只要

该子女继续丧失能力就应继续支付补助金  

 

第 5条 

定义 

 

 1. 法官 是指在职的法院院长 副院长或法官  

 2. 年薪 是指大会所定及法官在停止任职时所领折年薪,并不包括任何津贴

在内  

 

第 6条 

杂项规定 

 

 1. 本条例所规定的养恤金应按大会定出有关法官薪金时所用的货币计算  

 2. 本条例所规定的一切养恤金均应视为法院规约第三十三条所指的法院费

用  

 3. 法院院长与秘书长应确定第 4条第 3款的适用条件,并依据合格的精算师一

人或数人的建议制定精算扣减值因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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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条 

适用及生效日期 

 

 1. 本条例自 1991年 1月 1日起适用于一切在该日或该日以后担任法官的人及

其合格受益人和 1967年 12月 19日通过,其后经大会 1983年 12月 20日第 38/239

号决议修正的条例第 3或 4条所规定的养恤金或补助金的收益人  

 2. 支付中的养恤金应与应享养恤金在同日按同样的百分比自动修正  

 3. 1968年 1月 1日以前离职的前任法官或其合格受益人应继续享有大会 1980

年 12月 18日第 1562(XV)核定 并经大会 1963年 12月 11日第 1925(XVIII)号决

议修正的条例规定的权利,但对其而言,大会 1967 年 12 月 19 日第 2367(XXII)号决

议所核定的第 3 条的订正条款及第 4 条的相应修订应继续适用于所有有关应领养

恤金,不论此种养恤金在何日初次开始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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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和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旅费及生活津贴条例草案  

 

第 1条 

旅费 

 

 1. 在本 条例 规定的各项条件下,联合国应支付国际法庭法官经正式核准的

旅行所必需的费用 下列各项应视为经正式核准的旅行; 

 (a) 在任命时,因变更住所,从所住的地方到法庭所在地的旅行; 

 (b)  在任命后下一历年内,从法庭所在地到当选时所住的地方的双程旅行; 

 (c)  在任期终止时,由法庭所在地到当选时所住的地方的旅行,或到任何其他地

点的旅行,但其旅费不得超过前者  

国际法庭法官的配偶和(或)受扶养子女与法官同住在法庭所在地时,联合国应偿还

其上述第(a) (b) 和(c)项旅行的费用; 

 (d)  按照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4 条规则,一个分庭的法官在法庭所在地以外

的一个地方行使职能时,到该地的双程旅行; 

 (f)  经庭长批准的其他公务旅行  

 2. 在所有情形下,联合国支付的旅费应包括实际旅行的费用,但以下列权利为

最大限度; 

 (a) 联合国支付的旅费应包括商务舱位的费用,而且应包括交通方面平常的杂

费,如从车站起算的出租汽车费 交通公司例行免费以外的过重或过大行李搬运费,

非因公务必要,不准报销; 

 (b)  旅行应采用航空 私人汽车或因特别理由经庭长批准的任何其他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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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c) 一切旅行应采取最直接的路线,但经证明为公务所必需,并经庭长书面批准,

可采取其他路线,否则应支旅费及生活津贴不得超过采取最直接路线应支的费用  

 

第 2条 

生活津贴 

 

 1. 国际法庭法官依本 条例 第 1条第 1款第(a) (c) (d)和(e)分款的规定从

事公务旅行时,可支领每日生活津贴 此项津贴视为足以偿付膳费 宿费 赏金及

其他个人费用  

 2. 此项津贴将按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官员的条件支付,其数额应等于联合国

秘书处官员旅行生活津贴的标准数额加百分之四十,但由某一东道国政府提供膳食

和(或)住宿时,法庭可减低此数额 此项津贴一般应以当地货币支付  

 3. 国际法庭法官依本 条例 第 1条第 1款(a) (b) (c)和(d)分款的规定从事

公务旅行时,如与其配偶和(或)受扶养子女同行,其每一受扶养人应领的生活津贴等

于该法官于此次旅行时应领津贴的半数;受扶养人单独从事核准的旅行时,其中一

名成年人应领生活津贴全数,其他受扶养人每名应领半数  

 

第 3条 

搬家和安家 

 

 1. 应住在法庭所在地的法庭法官和依照将其住所设在法庭所在地的法庭法官

有权领取: 

 (a) 将家庭用具和个人物品从任命时所住的地方运到法院所在地的全部搬运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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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相当于适用于联合国秘书处高级官员安家费的数额; 

 (c) 在任命终止时,将家庭用具和个人物品从法庭所在地运到任命时所在住的

地方(或到他(她)可能选择为其住所任何其他国家,如所需费用较低)的全部搬运费  

 

第 4条 

帐目的呈报及支付 

 

 旅行或搬家结束后,应尽早呈交一个详细费用帐目,作为报销每项旅费或生活

津贴的根据 报销申报中除生活津贴所包括的各项费用外,其他各项目应一一开列,

并应列明从联合国任何来源所预支的每项款项,而且必须尽量附上付款收据,指明

各项支付的用途 一切费用均应以所用实际货币开列,并须证明纯粹为执行法庭公

务所必需 任何费用的偿还,须经国际法庭适当官员,并按照联合国财务规则和条例

核准  

 

第 5条 

开始生效 

 

 本 条例 于 1988年 1月 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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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养恤金办法条例草案 

 

第 1条 

退休养恤金 

 

 1. 除必须依下文第 4款规定外,停止任职并且年龄已满六十岁的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得终其余年每月领取退休养恤金,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 任职至少已满三年; 

 (b) 并未因健康情形以外原因而须离任  

 2. 退休养恤金数额按照下列办法决定: 

 (a)  任职已满四年全部任期的法官,每折养恤金数额为 22 000美元; 

 (b)  任职四年以上的法官,超出四年后任职每一月养恤金数额应增加 250 美元,

但退休养恤金数额最多不得超过 33 000美元; 

 (c)  任职不满四年全部任期的法官,养恤金数额为年养恤金乘实际任职月数再

乘 1/48  

 3. 于六十岁前停止任职但达到上述年龄即有权领退休养恤金的法官,可决定

自其停止任职日期之后任何日期开始领受养恤金 如经这样决定,此项养恤金数额

应与六十岁时所领退休养恤金的精算价值相等  

 4. 前任法官重新当选后,于再度停止任职以前,不得领受退休养恤金 再停止任

职时,其养恤金数额应依上文第 2款规定按照其全部任职期间计算,但必须减去与六

十岁前已领的任何退休养恤金数额的精算价值相等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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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条 

残废养恤金 

 

 1. 法官如经国际法庭认为因永久病弱或残废而不能执行职务,可于离职后按

月支领残废养恤金  

 2. 残废养恤金数额应相当于有关法官离职时其任期已满的情况下可以领取的

退休养恤金数额,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二分之一  

 

第 3条 

未亡配偶养恤金 

 

 1. 已婚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有权领取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应为法官

死亡时如已有权领取残废养恤金而应领取的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未亡配偶养恤金

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三分之一  

 2. 领取残废养恤金的已婚前任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如为死者停职时的

配偶,应有权领受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为其配偶所领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未亡

配偶养恤金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三  

 3. 有权领取退休养恤金的已婚前任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如为死者停职

时的配偶,应有权领受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依下法计算: 

 (a) 如前任法官于其死亡之日尚未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未亡配偶养恤金应为死

者如于死亡之日依第 1 条第 3 款规定开始领养恤金而应领的数额的二分之一,但未

亡配偶养恤金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三; 

 (b)  如前任法官于年龄达到六十岁前,已依第 1 条第 3 款的规定开始领退休养

恤金,未亡配偶养恤金应为此项养恤金额的二分之一,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

之三; 

 (c)  如前任法官于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时年龄已达到六十岁,未亡配偶养恤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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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退休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三  

 4. 未亡配偶养恤金于未亡配偶再婚时即行停止  

 

第 4条 

子女补助金 

 

 1. 法官或前任法官死亡,其每一未婚及年龄未满二十一岁的子女或依法收养

的子女,应有权领补助金,其数额依下述方法计算: 

 (a) 如未亡配偶有权领第 3 条所规定所规定的养恤金,子女补助金的每年数额

应为: 

   前任法官所领退休养恤金的百分之十;或 

   如前任法官于其死亡之日尚未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死者如于其死亡之日 

  依第 1条第 3项规定开始领养恤金而应领的此项养恤金的百分之 十; 或 

   于在职期间死亡的法官,如死者于其死亡之日具备领残废养恤金资格而 

  应领的养恤金的百分之十; 

但于任何情形下,子女补助金数额不得超过年养恤金的十八分之一; 

 (b) 如无未亡配偶领取第 3 条规定的养恤金,或未亡配偶死亡,上文(a)分款规定

支付的子女补助金总额应予增加,其增加数额如下: 

   如只有合格子女一人,增加数额等于支付或应支付未亡配偶的养恤金数 

  额的一半; 

   如有合格子女二人或二人以上,增加数额等于支付或应支付未亡配偶的 

  养恤金数额; 

 (c)  上文(b)分款规定支付的子女补助金总额应由所有合资格的子女平均分配,

以决定任一子女补助金的数额;子女一人丧失资格时,支付其余子女的补助金总额

应依(b)分款规定重行计算  

 2. 子女补助金总额,加上所付任何未亡配偶养恤金数额,不得超过前任法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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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领取或应领取的养恤金数额  

 3. 上面第 1款所述年龄限制在儿童因生病或受伤而丧失能力时应不适用,只要

该子女继续丧失能力就应继续支付补助金  
 

第 5条 

定义 
 

 1. 法官 是指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12条含义范围内所有在

职的法庭法官  

 2. 年薪 是指大会所定及法官在停止任职时所领折年薪,并不包括任何津贴

在内  
 

第 6条 

杂项规定 
 
 1. 本条例所规定的养恤金应按大会定出有关法官薪金时所用的货币计算  

 2. 本条例所规定的一切养恤金均应视为国际法庭规约第 32 条所指的法庭费

用  

 3. 国际法庭庭长与秘书长应确定第 4条第 3款的适用条件,并依据合格的精算

师一人或数人的建议制定精算扣减值因素表  

 

第 7条 

适用及生效日期 

 

 1. 本条例自 1993 年 11 月 7 日起适用于一切在该日或该日以后担任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人及其合格受益人  

 2. 支付中的养恤金应与应享养恤金在同日按同样的百分比自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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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养恤金办法条例草案 
 

第 1条 
退休养恤金 

 
 1. 除必须依下文第 4款规定外,停止任职并且年龄已满六十岁的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法官,得终其余年每月领取退休养恤金,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 任职至少已满三年; 

 (b)  并未因健康情形以外原因而须离任  

 2. 退休养恤金数额按照下列办法决定: 

 (a) 任职已满四年全部任期的法官,每折养恤金数额为 22 000美元; 

 (b)  任职四年以上的法官,超出四年后任职每一月养恤金数额应增加 250 美元,

但退休养恤金数额最多不得超过 33 000美元; 

 (c) 任职不满四年全部任期的法官,养恤金数额为年养恤金乘实际任职月数再

乘 1/48  

 3. 于六十岁前停止任职但达到上述年龄即有权领退休养恤金的法官,可决定

自其停止任职日期之后任何日期开始领受养恤金 如经这样决定,此项养恤金数额

应与六十岁时所领退休养恤金的精算价值相等  

 4. 前任法官重新当选后,于再度停止任职以前,不得领受退休养恤金 再停止任

职时,其养恤金数额应依上文第 2款规定按照其全部任职期间计算,但必须减去与六

十岁前已领的任何退休养恤金数额的精算价值相等的数额  

 

第 2条 

残废养恤金 

 

 1. 法官如经国际法庭认为因永久病弱或残废而不能执行职务,可于离职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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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支领残废养恤金  

 2. 残废养恤金数额应相当于有关法官离职时其任期已满的情况下可以领取的

退休养恤金数额,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二分之一  

 

第 3条 

未亡配偶养恤金 

 

 1. 已婚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有权领取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应为法官

死亡时如已有权领取残废养恤金而应领取的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未亡配偶养恤金

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三分之一  

 2. 领取残废养恤金的已婚前任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如为死者停职时的

配偶,应有权领受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为其配偶所领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未亡

配偶养恤金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三  

 3. 有权领取退休养恤金的已婚前任法官一旦死亡,其未亡配偶如为死者停职

时的配偶,应有权领受未亡配偶养恤金,其数额依下法计算: 

 (a) 如前任法官于其死亡之日尚未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未亡配偶养恤金应为死

者如于死亡之日依第 1 条第 3 款规定开始领养恤金而应领的数额的二分之一,但未

亡配偶养恤金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三; 

 (b) 如前任法官于年龄达到六十岁前,已依第 1条第 3款的规定开始领退休养恤

金,未亡配偶养恤金应为此项养恤金额的二分之一,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

三; 

 (c)  如前任法官于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时年龄已达到六十岁,未亡配偶养恤金应

为其退休养恤金的二分之一,但不得少于年养恤金的八分之三  

 4. 未亡配偶养恤金于未亡配偶再婚时即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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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条 

子女补助金 

 

 1. 法官或前任法官死亡,其每一未婚及年龄未满二十一岁的子女或依法收养

的子女,应有权领补助金,其数额依下述方法计算: 

 (a) 如未亡配偶有权领第 3 条所规定所规定的养恤金,子女补助金的每年数额

应为: 

   前任法官所领退休养恤金的百分之十;或 

   如前任法官于其死亡之日尚未开始领退休养恤金,死者如于其死亡之日 

  依第 1条第 3项规定开始领养恤金而应领的此项养恤金的百分之十; 或 

   于在职期间死亡的法官,如死者于其死亡之日具备领残废养恤金资格而 

  应领的养恤金的百分之十; 

但于任何情形下,子女补助金数额不得超过年养恤金的十八分之一; 

 (b)  如无未亡配偶领取第 3 条规定的养恤金,或未亡配偶死亡,上文(a)分款规定

支付的子女补助金总额应予增加,其增加数额如下: 

   如只有合格子女一人,增加数额等于支付或应支付未亡配偶的养恤金数 

  额的一半; 

   如有合格子女二人或二人以上,增加数额等于支付或应支付未亡配偶的 

  养恤金数额; 

 (c)  上文(b)分款规定支付的子女补助金总额应由所有合资格的子女平均分配,

以决定任一子女补助金的数额;子女一人丧失资格时,支付其余子女的补助金总额

应依(b)分款规定重行计算  

 2. 子女补助金总额,加上所付任何未亡配偶养恤金数额,不得超过前任法官或

法官领取或应领取的养恤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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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上面第 1款所述年龄限制在儿童因生病或受伤而丧失能力时应不适用,只要

该子女继续丧失能力就应继续支付补助金  

 

第 5条 

定义 

 

 1. 法官 是指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12条含义范围内所有在职的

法庭法官  

 2. 年薪 是指大会所定及法官在停止任职时所领折年薪,并不包括任何津贴

在内  

 

第 6条 

杂项规定 

 

 1. 本条例所规定的养恤金应按大会定出有关法官薪金时所用的货币计算  

 2. 本条例所规定的一切养恤金均应视为国际法庭规约第 30 条所指的法庭费

用  

 3. 国际法庭庭长与秘书长应确定第 4条第 3款的适用条件,并依据合格的精算

师一人或数人的建议制定精算扣减值因素表  

 

第 7条 

适用及生效日期 

 

 1. 本条例自 1995 年 6 月 26 日起适用于一切在该日或该日以后担任卢旺达问

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人及其合格受益人  

 2. 支付中的养恤金应与应享养恤金在同日按同样的百分比自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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